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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股份。 

四、本次交易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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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湖集团 指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公司、大智慧 指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601519 

受让方、哈高科 指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湖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及协议转让

方式减持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本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 

《股份转让协议》 指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哈尔滨高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说明：如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的情况，

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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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 号 

法定代表人： 林俊波 

注册资本： 37,738.33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28410C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限批发，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能源、农业、交通、建材工业、海洋资源及旅游的投资开发，海

水养殖及海产品的深加工，建筑材料、木材、普通机械、金属材

料、煤炭、焦炭、橡胶及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产品、矿产品（不

含专控）、饲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品）、

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燃料油（不

含成品油）、原料油、日用百货的销售，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94 年 11 月 30 日至长期 

主要股东： 黄伟（53.06%）；李萍（22.76%）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2 层 

邮编： 310007 

通讯方式： 0571-8517151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地区居留权 

林俊波 女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否 

汪勤 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杭州 否 

黄芳 女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史建明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冯希蒙 女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楼文龙 男 监事 中国 杭州 否 

杨小刚 男 监事 中国 杭州 否 

张宏宁 女 监事 中国 杭州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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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湖集团为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600208.SH，

以下简称“新湖中宝”）控股股东，直接持有新湖中宝2,786,910,170股股份（占

新湖中宝总股本的比例为32.41%），通过控股子公司宁波嘉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恒兴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新湖中宝462,334,913股和209,991,540股

股份（占新湖中宝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5.38%和2.44%）。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湖集团间接控股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0095.SH，以下简称“哈高科”），其中直接持有哈高科58,094,308股股

份（占哈高科总股本的比例为2.17%），通过控股子公司新湖控股有限公司、新

湖中宝间接持有哈高科1,645,763,419股和79,584,348股股份（占哈高科总股本的

比例分别为61.36%和2.97%）。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湖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新湖中宝持有51 Credit 

Card Inc. （香港联交所上市，HK.2051）合计21.89%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新湖集团通过控股子公司新湖中宝持有绿城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上市，HK.3900）12.9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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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经营发展需要而转让上市公司

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

股份的计划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了减持计划，详

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4）。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9,877,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详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相

关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其披露的减持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根据自

身情况需要，进一步减持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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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400,000,000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20.12%。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湖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10,405,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比例 

浙江新湖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400,000,000 20.12% 10,405,400 0.52% 

合计 400,000,000 20.12% 10,405,400 0.52%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2017 年 6 月 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上海大智慧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通过协议方式受让张长虹先生持有的 400,000,000

股上市公司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12%。根据详式报告中披露的增持计

划，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至 2018 年 6 月 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系统累计增持大智慧股份 20,573,791 股，占大智慧总股本的 1.04%，

详见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8）。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3 月 1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将上

述股份减持完毕，之后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400,000,000股，占其总股本的 20.12%。 

2019 年 3 月 2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减持计划，详见上市

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31,852,100 股，占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的 1.60%。上述减持计划

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完成，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减持完成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368,147,9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18.52%。 

2019 年 10 月 11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减持计划，详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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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8），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期间通过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39,710,500股，占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的 1.998%。

上述减持计划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完成，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披露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减持完

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328,437,400 股，占其总股本的 16.52%。 

2020 年 4 月 30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减持计划，详见

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4）。2020 年 5 月 28 日至 2020 年 7 月 2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9,877,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详见上市公司披露

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9）。截

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308,560,400 股，占其总股

本的 15.52%。 

2020 年 8 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新湖集团与哈高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约定新湖集团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上市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8,15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 

三、与本次权益变动相关的《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转让当事人 

转让方：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2、《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鉴于： 

1、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目标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成立并有

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

牌上市，证券代码为 601519。 

2、截至 2020 年 7 月 30 日，目标公司发行股份总数为 1,987,700,000 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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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其持有目标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308,560,400 股，占目标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52%，其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3、乙方拟购买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 298,155,000 股的流通股股份（“标

的股份”），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且甲方亦有意愿向乙方

出售前述标的股份（“本次转让”或“本次交易”）。 

（二） 转让标的 

乙方拟购买甲方持有的目标公司共计298,155,000股的流通股股份（“标的股

份”），标的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且甲方亦有意愿向乙方出售

前述标的股份（“本次转让”或“本次交易”）。 

（三） 转让对价 

双方同意，本次转让对价拟定为26.74亿元（“本次转让对价”）。标的股份

对应每股转让价格（即8.97元/股）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目标公司股票大宗交易价

格范围的下限（即8.97元/股）。标的股份的最终交易价格在符合上述定价原则的

基础上，由双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友好协商，在乙方审议相关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的董事会召开同时签署补充协议确定。 

（四） 本次转让的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生效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甲方履

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批准；乙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其他必要的审批、授权（如需）。 

（五） 转让对价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经双方协商，本次转让对价由乙方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1）在本协议签

署日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5,000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预付款；（2）

在本次转让各项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3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转让对

价的51%，上述预付款自动转换为部分本次支付的价款；（3）在取得上交所合

规确认意见后9个月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本次转让对价的全部剩余价款。 

（六）合规性确认及资产交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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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第（四）点各项先决条件全部获得满足后，交易双方应积极互相配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等规定向上交所提

交本次转让合规性确认的书面申请。 

在取得上述上交所合规确认意见后，交易双方应积极互相配合，尽快在中登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自甲方过户登记至乙方的手续。自标的股份登记于

乙方名下之日（“过户完成日”，包含当日）起，乙方即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

就标的股份享有相应的权利、权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责任。 

（七） 税费承担 

双方应各自承担其就磋商、签署或完成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期或相关的一切

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及支出。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因签订和履行本协议而

发生的法定税费，双方应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 

（八） 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经本次转

让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九） 违约责任 

本协议一经生效，双方必须自觉履行，任一方未按本协议的规定全面履行义

务，或违反本协议项下的陈述和保证，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承诺，应当依照

法律和本协议的规定承担责任，赔偿对方基于该等违约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十） 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在双方之间通过友好协商的

方式解决；友好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将该等争议提交本协议签署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解决。诉讼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

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鉴定费、审计费、交通食宿费和其他诉讼过

程中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败诉方承担。在争议未解决之前，除争议事项外，

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条款。 

四、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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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308,560,400 股，

其中 300,246,000 股处于质押状态，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质押股份数量（股） 

新湖集团 308,560,400 300,246,000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为 298,155,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5%，除标的股份已全部质押外，不存在其他任何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

利负担、限制、瑕疵、第三方权利或被第三方以任何理由或形式追诉、主张权利

等情形（“权利瑕疵”），亦不存在证据表明标的股份存在前述权利瑕疵；就上

述股份质押，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全力采取措施，促使于本次转让提交上交所进

行合规性审核前，解除质押或取得质权人对本次转让的书面同意。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股份转让是否附加特殊条件、是否存在补充

协议、协议双方是否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是否就出让人在该上

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其余股份存在其他安排的说明 

 除已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外，协议各方未曾就本次股

份转让设置任何附加特殊条件、未签署任何补充协议、协议双方未就股份表决权

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六、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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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形如下：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 

（股）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2.6-2020.2.17 5,750,000 6.82-8.59 42,754,543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3.2-2020.3.30 6,730,000 7.30-8.88 56,103,987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4.9-2020.4.27 7,390,500 7.20-8.23 56,251,242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5.28 1,050,000 7.08-7.12 7,448,270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6.1-2020.6.3 2,001,000 7.35-7.48 14,827,669 

浙江新湖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集中 

竞价 
2020.7.7-2020.7.29 16,826,000 10.48-13.01 192,754,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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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要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

行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

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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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股份转让协议》。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已备置于上市公司办公地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供

投资者查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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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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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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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上 市 公 司

所在地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

敬路 498 号浦东软件园 14 幢

22301-130 座 

股票简称 大智慧 股票代码 601519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名称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

册地 

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 无 一 致

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 际

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

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

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持股数量：400,000,000            

持股比例：20.12%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变动数量：389,594,600        变动比例：19.6%                

变动后持股数量：10,405,400        持股比例：0.52%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无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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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此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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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署

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年8月18日 

 


